
采 购 合 同 编号： -1JC05001

产品名称 备注产品编号
序
号

签定地点：

签定时间：2021-05-06

第一条：供货产品名称、编号及数量

需  方：

供  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

济南市

数量 单价 金额
单
位

份
额

14050121050034合 同 号：

右置车前下视镜总成（北京荣
昌）

712W63730-6030/1
712W63730-6030

件1 100% 500 93.0000 46500

右置车连接件（北京荣昌）712W63731-0376/1
712W63731-0376

件2 100% 500 8.6500 4325

右置车前下视镜密封垫（北京
荣昌）

712W63731-0378/1
712W63731-0378

件3 100% 500 3.0900 1545

前下视镜密封垫（北京荣昌）810W63731-0378/2
810W63731-0378

件4 30% 20000 2.0000 40000

小计: 合计:92370.00 1152370.00

壹佰壹拾伍万贰仟叁佰柒拾元整

第二条：本合同所约定的供货数量为意向数量，具体以需方向供方发出的《要货通知单》为准。

第 三 条：合同履行时间期限：2021年05月0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。

第 四 条：仓储类型：托管；结算方式：托管，需方财务挂账90天  银票付款。

第 五 条：本合同中所有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。

第 六 条：除执行上述条款约定外，供需双方需同时执行双方签订的《2021年采购协议》。

第 七 条：争议的解决：本合同项下所有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向需方所在地

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 八 条：本采购合同和《2021年采购协议》经双方签章后生效，其补充、变更须经双方书面确

          认并经双方签章后方为有效。

第 九 条：本采购合同一式四份，供方一份，需方三份，均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 十 条：其他

          仓库类型分托管和非托管，托管是供方委托第三方代为保管货物，货物交第三方后，

          货物所有权仍属于供方，货物从第三方出库到需方装配线后货物所有权才转移到需方；

          非托管是指入库后，货物所有权即转移到需方。结算方式的托管和其他，分别对应仓储

          类型的托管和非托管。

地  址： 

传  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

法人代表：       

帐  号： 

供方(章)：

赵月强

276260122000069725

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
010-89774862
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11.01.00403

电话：  010-89774862

黄骅经济开发区

税  号：

帐  号：

开户银行：

地  址： 

需  方：

邮政编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法人代表：

250220

王瑛波

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

中信银行舜耕支行

中国重汽集团

7372610182600034841

9137010072624213XP

山东省章丘市圣井潘王路西

传真：  

电话：  0531-58069620

0531-58069650

邮政编码： 102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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